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分段补助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
各市、县（区）科技、财政部门，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财政金融局：
根据《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分段补助实施办法（试行）》（闽政〔2017〕8号）精神，省科技厅和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了《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分段补助实施细则（修订）》，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财政厅     

 2018年5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分段补助实施细则(修订)

第一条  为更好地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根据《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分段补助实施办法（试行）》（闽政〔2017〕8号）的规定，结合实际工作，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规定仅适用于企业研发经费分段补助，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补助按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条  企业研发经费分段补助对象及资金使用范围为在我省设立的规模以上企业和规模以下高新技术企业，其当年度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应达50万元（含）以上。

第四条  企业研发经费分段补助资金用于资助企业的后续研发、平台建设和研发团队奖励等，采用后补助的支持方式。

第五条  企业研发经费分段补助分为预补助和年度研发经费补助（清算）两种。预补助又分为年中研发经费预补助和高研发经费预补助,预补助在同一年度企业只能择一申请。高研发经费预补助的申报企业，当年单项研发经费投入要在1000万元以上。

第六条  企业研发经费分段补助依据为企业上年度研发经费支出额(扣除政府部门投入，下同），及较前一年度研发经费的增长额。
第七条  根据补助类型，申请企业需通过申报系统填报《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年度补助申请表（清算）》(附表1)、《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年中预补助申请表》（附表2）或《福建省高研发经费投入企业预补助申请表》（附表3），并上传企业营业执照和相关补助佐证材料，其中：

（一）已纳入国家统计局企业（单位）研发活动统计报表制度的规模以上企业应提供年度审计报告（确实无法提供年度审计报告的，应提供企业年度财务报表并体现研发支出情况），以及上报国家统计部门的《企业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表》；

（二）未纳入国家统计局企业（单位）研发活动统计报表制度的规模以上企业，应提供年度研发经费专项审计报告，或有资质第三方出具的年度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佐证材料；

（三）规模以下高新技术企业应提供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时专项审计报告出具的年度研发经费支出年平均额及增长额的佐证材料；

（四）高研发投入企业申请预补助以所得税归属地科技部门认定意见作为佐证材料。
第八条  补助资金计算方法如下：

（一）企业年度研发经费补助资金计算依据，应先扣除企业委托外单位研发等研发经费外部支出，以及当年获得政府补助经费后，再按照以下补助标准计算。

1.基础补助:年度研发经费支出额不足1000万元的，按研发经费支出额的5%计算补助经费。年度研发经费支出额高于1000万元（含）、不足2000万元的，对其中1000万元给予50万元补助，超出1000万元的部分，按超出部分的4%计算补助经费。年度研发经费支出额高于2000万元（含）以上的，对其中2000万元给予90万元补助，超出2000万元的部分，按超出部分的2%计算补助经费。

2.增长额补助：按照企业年度研发经费支出较上一年度增加额的6%计算。
第九条  研发经费分段补助由申请企业所得税归属地科技部门受理，并会同财政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公示，公示有异议的，应组织核实。核实无误后，企业所得税归属地科技和财政部门应及时将省、设区市、县（市、区）预补助资金和清算资金拨付到企业。

    第十条  补助资金由省、设区市、县（市、区）按3：3：4比例分级承担，其中23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补助经费按4：4：2比例分级承担；企业所得税归属地在省级的企业所需资金全部由省级承担，在设区市的由省级和设区市按3：7或4：6比例分级承担。

    第十一条  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按“先预拨，后清算”的原则下达当年预补助省级承担资金，根据清算情况下达上年度省级承担的清算资金。各设区市科技和财政部门应于每年8月底前上报《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分段补助清算表》（附表4）。

第十二条  申请企业必须建立研发经费辅助账，按财务管理要求，如实归集本企业内部研发经费，以备核查。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将对受助企业进行抽查和检查。

第十三条  受助企业应主动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研发经费补助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中存在虚报、截留、挪用等违法行为的，除暂停项目拨款、中止项目执行、追回已拨经费、取消项目负责人三年内申报资格外，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对相关部门和单位予以处理，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从印发之日起实施，原《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分段补助实施细则（试行）》（闽科计〔2017〕25号）同时废止。

附表：1.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年度补助申请表

          2.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年中预补助申请表

3.福建省企业高研发经费投入预补助申请表

4.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分段补助清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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